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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28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编号：临 2018-055 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相关媒体提及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经

过高溢价收购背负了巨大财务费用及偿债压力；通过投资性房地产会计估计变

更、未就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准备等措施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在全面分析行业发展情况，厘清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提出了

坚持外延式并购的发展路径，相应收购符合公司利益； 

 公司严格遵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合理的会计处理，并严格按照信息披

露要求，全面、准确、及时、真实披露。 

一、报道简述 

近日有媒体发布报道《茂业商业吞高溢价苦果》，提及公司经过高溢价收购

背负了巨大财务费用及偿债压力；通过投资性房地产会计估计变更、未就其他应

收款计提减值准备等措施进行会计处理。 

二、澄清声明 

针对上述媒体报道，公司说明如下： 

（一）关于公司坚持外延式发展路径的情况说明 

 自 2012年起，百货零售行业在经历了全行业盛世繁荣期后，进入行业下行

周期。百货零售行业面临洗牌，部分企业寻求转型，部分企业寻求跨界合作。公

司在全面分析自有竞争力、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坚持驻守于主营业务——百货零

售，并在行业下行周期寻找适格标的，以通过并购实现快速扩大，提升市场占有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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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公司于 2015 年启动外延式扩张，于 2016年 2月完成了对深圳茂业百

货有限公司、深圳市茂业百货深南有限公司、深圳市茂业东方时代百货有限公司、

珠海市茂业百货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茂业百货华强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

区”）100%股权的收购；2016年 2月完成了对成都仁和春天百货有限公司、成都

青羊区仁和春天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和春天”）100%股权的收购；2016

年 5月完成了对内蒙古维多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70%股权的收购；2018年启

动对重庆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收购。2018 年 6 月参股深圳优依购电子

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前三次收购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公司于 2018

年 1月出售了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重组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

构、会计师事务所对相关标的出具了专项评估报告及财务审计报告；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均发表了专项意见；同时，涉及关联交易的，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需要的基础材料全面、详实；价值评估遵循市场客观情况；

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信息披露全面、准确、及时、真实。 

公司主要采用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收购。由此，在短期内会增加财务费用。

但财务费用的增加与企业并购扩张步伐相一致。同时，公司在启动收购时，对资

金支付压力进行了充分评估，对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进行了平衡；不存在超出能

力范围内的收购而导致公司陷入困境的情形。 

通过收购，公司聚焦主业，拥有了：高端品牌“仁和春天”、中高端品牌“茂

业天地”和“维多利”、中端品牌“茂业百货”、商超平民品牌“人民商场”，实

现了全品牌覆盖；公司旗下门店从 2015年的 9家扩张至目前的 36家；市场区域

从西南地区增加至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内蒙古地区、东部地区。通过参股深圳

优依购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借鉴其线上运营及新零售的经验，进一步打通

公司的线上线下渠道，运用沉淀的大数据技术构建公司的精准营销体系，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 

自启动外延式发展路径以来，公司收入增速、净利润增速、资产总额、净资

产总额、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等财务指标持续向好，高于同行业平均数及

中位数。 

（二） 关于收购溢价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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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华南区门店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 85.6 亿元，是根据具有第三方证

券从业资格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评估机构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进行对比，最终选择更为合理的收益法作为评估结果。资产评估收益法是指通过

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的资产价格的一

种常用的评估方法；是基于标的公司长期经营的结果，并非三年的经营成果。 

华南区 2016年实现净利润（以经审计的扣除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孰低者为准）

5.69亿元，2017年实现净利润 7.62亿元，同比增速 34%，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虽然未达到业绩承诺标准，但也体现出较好的盈利能力，属于优质资产。同时，

也有力证明了：优质标的的高盈利能力并非通过净资产 8.9亿元这样的账面数据

得以体现。 

（三） 关于收购标的业绩达成的情况说明 

1、关于华南区业绩达成的情况说明 

因华强北路段地铁封闭施工，对华强北门店 2016 年度业绩影响极大，致使

净利润仅完成 5.69 亿元，未达预期。2017 年 1 月 14 日，华强北步行街才全面

开街，公司知差距而奋进，齐心协力、开源节流、深耕强控；同时借此机会启动

了对相应门店的改造，重新调整了品牌。经过 2017 年的奋力直追，最终实现了

2017年扣非后净利润 76221.24万元，完成 2017 年承诺业绩的 97%以上，同比增

速 34%，体现了较强的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与转让方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因此，当 2016 年、2017

年承诺业绩未达标时，转让方根据协议约定，向中小投资者无偿转让股份

79,234,345 股；同时，根据协议约定，转让方赠送给上市公司的分红收益共计

32,965,721.80元。充分保障了上市公司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华南区主要门店位于一线城市深圳的核心商圈，城市人口众多，有很好的资

源优势、商圈资源，经过多年经营，具有良好的商业口碑，盈利能力强。因此，

对华南区门店的收购符合上市公司利益。公司也相信，在消除外部环境不利因素

的影响及门店调整升级以后，相应门店的经营质量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提升。 

2、关于仁和春天业绩达成的情况说明 

“仁和春天”是植根于西南区域的高端品牌，在区域市场已是具有较大影响

力。公司在收购“仁和春天”之前，并无高端零售品牌，在构建全品牌链上有缺

失。从完善全品牌链，进入高端零售市场的战略出发，公司启动了对两家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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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 

2015 年起，高端百货及奢侈品行业的增速放缓，成都地区高端商业市场的

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同时，商圈东移致使盐市口商圈商业景气度下滑的程度超

出公司在收购两家标的时所做出的判断；周边施工改造频繁则进一步影响了门店

外部经营环境。而对两家公司的收购，过渡期耗时较长；过户完成前，公司未能

介入实施管理；加之此次收购的交易对象系非关联第三方，无相关业绩承诺，致

使整合工作耗时较长。最终，导致两家公司业绩未达预期。 

虽然成都高端百货市场竞争激烈，收购标的的短期业绩未达预期，但公司依

然坚持建立全品牌链的发展思路。一是基于行业发展带来的良好机遇，2017 年

中国内地奢侈品市场的增速为 20%，增速较上年提升 16 个百分点，高端消费呈

复苏态势；二是基于公司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力及强效运营能力。公司将持续开

展对团队、品牌的整合工作。其中，针对部分重奢品牌的流失，公司计划引入更

时尚、更年轻、更优设计感的轻奢品牌，如彩妆系列、珠宝、手表等品牌，加强

淑女装与少女装的品牌布局，以此能够扩大目标客户的年龄段。公司相信在渡过

并购磨合期后，最终会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四） 关于出售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 

公司坚持做强、做大主营业务——百货零售。同时，对现有资源进行了梳理

及盘活。 

秦皇岛茂业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主要资产为一块尚未开发的

土地，该土地具体批准用途为旅馆用地 B14(仅限于建设高档酒店)，为单一酒店

项目。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证地后，公司参考当地已运营可比酒店项目一年以

上的运营数据进行仔细测算，发现该项目的后续开发建设及运营对资金有较高的

要求，公司基于如下假设：1、酒店经营贡献的利润第 2年增 60%、第 3年增 15%、

第 4-5 年增 10%，第 6-9 年增 5%，第 10 年起增 2.5%；2、假定 8 年翻新装修一

次费用 1500万，装修当年经营利润减少 40%；3、房屋及土地以实际可使用年限

35年进行折旧摊销，土地价值取评估值以 2017 年 11月底的评估报告为基础；4、

装修费用 8年摊销；5、前期开办费假定税法认可 3年内摊销；6、资金成本 6.5%/

年；计算出前期开发建设的资金投入量约为 4.3 亿元人民币，投资回收年限在

20 年以上。鉴于当地旅游业以滨海自然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其他产品仍然缺

乏，旅游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季节性较强的特点并未在近几年得到有效改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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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项目的客源和经营构成持续性较大压力，因此该项目投资回报率水平和回报

稳定性低于公司前期测算和预期水平，因此公司认为其所包含的商业价值不符合

公司聚焦主业的发展战略，最终选择出售。并根据具第三方证券从业资格专业评

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决策程序严格遵循相关规定。 

（五） 关于公司会计处理的情况说明 

公司严格遵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合理的会计处理，年度报告均经过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会计机构严格审计；同时，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全

面、准确、及时、真实披露。 

1、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处理的情况说明 

近十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历史房地产价值与现阶段房地产价值

出现较大差异，按照成本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已经不能真实的反应企业的资产负

债情况。同时，公司拥有的投资性房地产位于成都、绵阳、南充、呼和浩特及包

头等城市，有较为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并且能从同类房地产市场中获取市场

价格及其相关信息，可以对其公允价值作合理的估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 

由此，公司于 2016 年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投资性

房地产进行评估，出具了专项评估报告；同时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第三方

会计机构出具了会计政策变更的专项审计报告。评估遵循市场客观情况；程序合

法合规；公告全面、准确、及时。 

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会定期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

行评估，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而公允价值变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受房地产价格影响较大，会对当年度的净资产及净利润均有影响，即可能是有利

影响，也可能是不利影响。公司在变更会计政策后，2016 年年末根据专业评估

机构评估结果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影响 2016 年度净利润减少

1,458.97万元。 

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采用与市场价格相

一致的计量更能真实反映资产价值，真实的反应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加快与国

际市场的接轨步伐，再加之信息使用者要求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及时性，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更重视信息使用者的有用性，同时公司的相关会计处理也是严格按照

国家相关会计制度及流程进行，因此不存在虚增资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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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由固定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资产约 35.68 亿元，由以

下两个项目构成：摩尔城 A座 29.68 亿 元，包头市维多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6

亿元。因上述两项物业使用用途于 2017 年发生改变，由自用转为租赁，公司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相关规定及上市公司统一的会计政策

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理。 

2、关于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的其他应收款 7.9 亿元未计提减值准

备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条的相关规

定，当对金融资产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时，该

金融资产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证据包括

下列可观察信息：  

（1）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重大财务困难；  

（2）债务人违反合同，如偿付利息或本金违约或逾期等；  

（3）债权人出于与债务人财务困难有关的经济或合同考虑，给予债务人在

任何其他情况下都不会做出的让步；  

（4）债务人很可能破产或进行其他财务重组；  

（5）发行方或债务人财务困难导致该金融资产的活跃市场消失；   

（6）以大幅折扣购买或源生一项金融资产，该折扣反映了发生信用损失的

事实。 

公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供应商费用、关联方往来款、保证金及押金等。款项

回收不存在上述准则描述相关的困难及风险；故公司未计提减值准备。同时，按

照年报公告格式，相关情况亦不属于详细说明范围。 

（六）关于公司经营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整体经营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公司坚信随着行业集中度会愈来愈高，唯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在行

业洗牌中屹立不倒、做强、做大。未来，公司仍将坚持外延式扩张的发展路径，

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持续做强、做大主业，实现从区域性品牌转变为全国性品牌。 

公司亦会通过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优化整合内外部资源，深挖内潜、降本

增效等方式提高企业经营质量，将现实与未来利益有机结合，确保公司持续、健

康、稳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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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提醒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